
出国劳务委托合同

甲方（受托方）：

法定代表人：

公司地址：

联系电话： 13121400070

乙方（委托方）：

身份证号码：

住址：

联系电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国家有关规定，甲乙双方在合法、公平、

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原则下，自愿签订委托合同，共同遵守本合同所

列条款。

一：委托事项

甲方接受乙方委托，依据乙方的特长、外出意向国家、工资及福利待遇，向

乙方介绍或推荐具有《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证书》的公司，并代乙方向商务部

资质公司或第三方（指其他了解或从事出国劳务服务的公司）转交乙方提供的相

关资料费用、代乙方办理有关手续等与乙方外出工作的相关事宜，以便于乙方外

出工作。

二：合同期限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本委托合同的期限为 个月，自本合同签订并

费用完善之日起计算，若合同期内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委托事项无法成功，经双

方协商一致，可以延长 个月。

三：乙方外出工种、外出意向国家、工资及福利待遇

1、乙方的工种为: ；

2、乙方的外出意向国家为： ；

3、乙方的外出国家合同期为： ；



4、乙方外出国家签证类别为： ；

5、乙方外出意向国家工资为： 。

6、乙方的福利待遇为： 合同期内由雇主负责办理重大意外保险、健康保险等各

类保险;一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8小时，加班按平常1.5倍另计；合同期内免费提

供食宿；每年可享受最少 15 天带薪回国休假（回国往返机票由个人和雇主承担）。

四：办理委托事项的费用问题

（一）由甲方代缴费用的约定

1、乙方委托甲方代缴乙方到商务部资质公司或第三方办理赴 工作的

手续费用总额 元人民币；

2、甲方代缴 元人民币，乙方采取以下方式支付：

（1）乙方应向甲方支付 元作为甲方代缴的名额占用金；

（2）签订下来后 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剩下代缴的费用共

( )元，剩余尾款落地付款。若乙方未如约支付，甲方可解除本合同，且

不退还乙方已经支付 元名额占用金。

（二）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向乙方收取本合同约定以外的额外费用。

（三）乙方出国机票、律师翻译、资料整理、签证办理、接机送机等费用由雇主

方承担。

（四）乙方自行承担的其他费用

1、因履行本合同所产生的材料准备费用、护照费用、体检费用、国内交通

食宿费用等。

五、乙方的义务

1、乙方须如约向甲方支付本合同约定的各项费用及甲方办理委托事项产生

的实际必要、合理费用并积极配合甲方、商务部资质公司或第三方办理相关事项；

2、乙方须准确、及时的向甲方提供与履行本委托合同相关的所有资料，包

括但不限于：个人履历、健康状况、履约能力、个人信用状况等。

六、甲方义务

1、甲方在本委托合同履行过程中，将如约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

2、甲方应当对乙方履行本合同期间提供的个人相关信息保密；并保证乙方

在办理项目中的资金安全。



3、甲方应当积极、准确的将商务部资质公司或第三方需要乙方提供的资料

及时告知乙方，以便乙方做好准备；并积极及时转交乙方提供的相关资料、积极

为乙方办理委托事项；

4、甲方应当及时告知乙方与委托事项相关的其他重大事项。

5、签证下达后甲方负责安排乙方出入境并顺利平安到达境外履约点。

6、甲方负责乙方在境外的跟踪管理与服务，维护乙方合法权益。在履约过

程中如乙方对工作环境不适应、或无法胜任工作岗位等情况时，甲方应协助为乙

方更换工作岗位，确保乙方在境外正常工作生活。

7、在履约过程中遇到劳务纠纷、境外雇主倒闭或破产关厂、人员伤亡等突

发事件时，甲方应负责协调各方做好有关善后事宜。

8、甲方应如实介绍乙方在境外的工作岗位、薪资、福利待遇等情况，不可

夸大或虚假宣传。若乙方出境工作后薪资待遇与本合同不符，甲方需无条件给与

乙方差额补偿。

9、在办理途中（雇主审核不通过、身体检查不通过、合同期内不出签、签

证办理不成功）或出境后薪资待遇与本合同不符，甲方需无条件退还乙方前期所

交纳的办理费用，办理中途产生的律师翻译、资料整理、签证办理等费用损失由

甲方承担。

七、本合同解除的条件

1、甲乙双方就解除合同协商一致;

2、甲乙双方任一方严重违约，守约方享有解除权；

3、在委托期限届满之前，甲乙双方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

履行主要义务;

4、甲乙双方一方迟延履行主要义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5、甲乙双方一方迟延履行义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八、合同终止

1、本合同履行期限届满；

2、委托事项完成，本合同完全履行完毕后终止；

3、委托事项无法完成，甲方如约履行退款给乙方，合同终止。

九、争议解决方式

若因本合同履行发生争议，双方先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双方同意由 甲

方所在地 法院处理。



十、其他事项

1、在商务部资质公司或第三方为乙方办理手续途中，若乙方无条件申请退

出，乙方承诺无条件向商务部资质公司或第三方补偿 3000 元，甲方承诺乙方到

商务部资质公司或第三方退还乙方已经交纳的办理费用（扣除补偿金）；

2、在甲方为乙方办理事项期间，商务部资质公司或第三方要求乙方提交、

补交材料，若乙方不配合提交、补交或提交、补交材料不属实，导致委托事项无

法办理或失败，乙方承诺无条件补偿商务部资质公司或第三方 3000 元，甲方承

诺乙方到商务部资质公司或第三方退还乙方已经交纳的办理费用（扣除补偿金）；

3、在甲方办理委托事项过程中，如遇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委托事项无法完成，

双方应首先协商，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甲方可为乙方转换项目、退还乙方已经

交纳的办理费用：

（1）若甲乙双方达成一致，乙方需转换项目的，甲方根据转换的项目变更

办理费用；

（2）若乙方不再办理相关项目的，甲方无条件到商务部资质公司或第三方

退还所缴纳费用，待退款成功后，甲方在 7-15 个工作日退还给乙方。（如

15 个工作日未及时退还所缴纳费用，由甲方垫付费用退还乙方）

4、甲方已明确告知乙方不得因办理本合同约定的委托事项而辞职、借贷、

变卖动产、不动产以及其他任何有价物品，如因上述行为而造成损失自行负责，

不得以任何理由向我司索赔。

5、若因乙方违约，甲方有权向乙方主张包括但不限于：因甲方维权过程中

产生的诉讼费用、律师代理费用、公告费用、公证费用等所有费用；

6、本合同约定的联系地址、联系电话均为有效，双方因履行本合同需要书

面联系或者进行通知的，相关内容和文书自通过电话、快递等其他方式首次送

达的，均视为有效送达；双方若需要修改相关联系电话及地址的，须以书面形

式征得对方同意后方为有效；

7、本合同一式 贰 份，双方各持一份，双方签字盖章，并完善本合同约

定的代缴费用后方可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签字 手印）：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码：

2025 年 月 日 2025 年 月 日


